附件1：

共青团福建师范大学委员会各部门职能

1.办公室工作职能
（1）负责校团委的内务工作和对外联络工作；
（2）负责文件的管理和团委印章的保管、使用；
（3）负责团委场地、资产、器材的登记、保管与使用；
（4）负责团委档案资料的整理与保管；
（5）负责团委的财务管理。
2.组织部工作职能
（1）指导基层团组织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，开展团支部立项、评比、表彰；
（2）负责团学干部的教育、培训、考核等工作；
（3）负责团员教育管理，做好团员教育评议、年度团籍注册、新团员发展、超龄团员离团、团员组织关系接转、团费收缴、对违纪团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、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等工作；
（4）负责“五四”评优等各类别共青团系统评优和团情统计工作；
（5）负责实施团建基础工程和团建创新工程。

3.宣传部工作职能
（1）负责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；
（2）统筹全校共青团新闻宣传工作，具体负责对内、对外宣传工作；
（3）指导青年通讯社、学生电视台开展工作，编辑《团学快讯》，办好团委网站，抓好宣传队伍、宣传阵地建设；
（4）开展团学工作调研，做好团员青年思想状况调查分析；
（5）收集、研判、反馈学生思想动态，建立稳定、畅通、灵活的信息沟通交流渠道，维护校园安定稳定。
4.文体部工作职能
（1）负责实施校园文化建设工程；
（2）指导大学生艺术团的工作；
（3）组织文化艺术节等全校性大型校园文体活动；
（4）负责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；
（5）组织青年学生加强国家、省、市级的大学生文体竞赛。
5.实践部工作职能
（1）负责大学生社会实践，开展寒暑假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；
（2）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，健全社会实践长效机制；
（3）负责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；
（4）负责研究生西部支教团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省内欠发达地区计划工作；
（5）指导青年志愿者协会。
6.学术科技部工作职能
（1）开展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，浓郁校园学术氛围；
（2）组织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创业计划竞赛等课外学术科技赛事；
（3）组织每学期“百场学术讲座”和“前沿热点大讲坛”；
（4）指导大学生科协及各类学术性学生社团开展活动。
